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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交易委員會與經濟部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監督高通公司

執行「台灣產業方案」之跨部會工作小組第 11次會議 

會議紀錄 

 

時    間：112年 2月 7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時 30 分 

地    點：本會委員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○○○○○○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○○○ 

出席單位及人員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（略）。 

 

貳、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： 

決定：確認。 

 

參、 工作小組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有關公平會、經濟部及國科會填報 111年第 3 至 4季工作

大事紀案： 

決定：洽悉。 

二、 有關高通公司報告跨部會工作小組第 10 次會議結論之辦

理情形及 111年第 3至 4季「台灣產業方案」之執行情形

案： 

決定：洽悉。 

三、 有關高通公司報告 112年「台灣產業方案」預計執行項目

及「台灣產業方案」執行完竣後，相關計畫延續之可行性

案： 

決定：洽悉。 

 

肆、 進行提問及討論： 

一、 經濟部表示之意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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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通公司已落實此方案的第 5年，亦已大致採納經濟部上

次會議建議的方向，進度亦符合預期，針對經濟部相關的

工作項目，說明如次： 

(一) COMET（台灣營運與製造工程暨測試中心）：高通公司

在 COMET 中心投資的金額、聘僱員工數均已達到、超

過原先預定的目標，此團隊在促進與台灣半導體大廠

的合作方面持續扮演關鍵角色。 

(二) 協助國內業者進行 5G技術與產品開發：5G 先期認證實

驗室如今平均每天推出一款全新產品，高通公司的實

驗室讓業者的認證程序與國際大廠接軌，能減少業者

認證時所遇的問題。 

(三) 協助國內廠商全球市場拓展：高通公司持續與台灣

OTIC 測試實驗室廠商合作，於高雄亞洲新灣區發展

O-RAN測試能量。目前著重與美國聖地牙哥總部同步將

全新基礎設施裝置推向市場，以協助台灣廠商產品的

技術開發與測試。 

(四) 支援南台灣技術發展：高通公司於 111 年 9 月中舉辦

記者會，分享支援發展南台灣 5G及人工智慧生態系方

面的進展與願景，包括高通南台灣創新中心正式啟

用，與仁寶研發中心同在高雄亞洲新灣區 5G AIoT 創

新園內，為高通技術公司首度在南部設立據點；高通

公司與高雄展覽館公司簽訂合作備忘錄，共同推動 5G

垂直應用及 5G專網商業化。另外，高通公司更啟動「無

線關愛」公益計畫，攜手中華電信公司協助南台灣發

展智慧校園。 

另針對經濟部相關的工作項目，希望 112年能延續產業鏈

的合作，提出 3個方向建議供高通公司參考： 

(一) 全球市場拓展與新產品開發：台灣已正式爭取到 1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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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2 月首次於台北舉辦 5G 工業聯網自動化聯盟（5G 

Alliance for Connected Industries and Automation, 

5G-ACIA）會員大會及展覽，高通公司亦同意共同舉辦

並贊助此國際活動。期望高通公司協助在全球重要智

慧工廠國際大廠前行銷台灣的 5G企業專網解決方案，

並持續支援台廠在美國及歐盟等市場商業拓展。 

(二) 共同合作參與 6G國際標準組織：台灣業者已順利爭取

112 年 6 月於台北舉辦 3GPP 第 100 次 RAN 標準會議，

感謝高通公司在會議爭辦過程中支持台灣提案業者，

期望高通公司在本次會議中持續與台灣業者合作，推

動互利雙贏的 5G國際產業標準。 

(三) 高通公司在台投資已達 20年，今年起所要啟動的高通

3.0計畫，期許高通公司帶著執行「台灣產業方案」的

精神，從台灣與高通公司「雙贏」的角度持續往前邁

進。 

二、 國科會表示之意見： 

(一) 請高通公司提供 112 年 6 月預定舉辦的大學成果發表

工作坊相關規劃，俾利共同討論，希能擴大台灣學研

團隊之參與規模。 

(二) 感謝高通公司與國科會在國內及國際各大展會上的相

關合作，希望未來在展會之外，能夠協助邀請國外半

導體相關企業及新創公司，與本國學研單位及國科會

前瞻技術產學計畫進一步合作，並鼓勵潛力團隊參加

TIE Award 2023，使全球科研新創人才來台落地，踴

躍爭取加入台灣高科技產業鏈。 

(三) 高通公司致力推動促進新創事業之發展與合作，樂見

我國新創能持續透過高通公司之國際網絡與資源，建

立更多夥伴關係與合作機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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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本會表示之意見： 

(一) 「台灣產業方案」已執行 4 年多，相關計畫亦有每年

持續進行，請高通公司思考在「台灣產業方案」奠定

的良好基礎下，延續「台灣產業方案」相關計畫，例

如「高通台灣創新競賽」及「高通台灣研發合作計畫」，

均能對新創企業、大學帶來創新的活力與能量，可持

續規劃進行；另外，與本方案合作過的廠商及相關部

會，如能共同創造新的合作計畫或方案，亦能延續「台

灣產業方案」及 COMET中心成立的目的。 

(二) 為瞭解產業界對於「台灣產業方案」的具體意見、滿

意及接受程度，請第三方研究單位進行經濟效益評估

時，針對與方案有關之企業進行問卷調查，並提供本

會問卷調查結果，另外有一去識別化的版本，可向社

會大眾、國會說明執行本案對台灣產業界所帶來的影

響。 

 

伍、 會議結論： 

一、 有關經濟部、國科會及本會所提之意見，請高通公司補充

回應後續辦理情形，並於下次跨部會工作小組會議時進行

報告。 

二、 112年「台灣產業方案」預計執行項目業經本次會議確認，

請高通公司確實依計畫內容執行。 

 

陸、 散會（中午 11時 10分）。 


